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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賣物會 J 及「便服日 J 籌款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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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敢者:

本校過去多年致力舉辦山區助學扶貧的活動，先後與家長及同學多次到訪山區小

學，幫助他們重建校舍﹒並資助貧困學生土學。我們只要能夠付出一點愛心 9 可能足

以為一個失學的小孩子帶來上學的希望，故此，希望各家長們能繼續支持這項有意義

的活動。為達成這充滿意義的工作，學生會將於一月十一日舉辦「賣物會」及「便服

日」籌款活動，藉此提高同學對國內貧困學童的了解及闕，心。同學參與「便服日」活

動，必須獲得家長同意及注意以下事項:

1. 參加同學須預先報名。

2. 捐款額每位港幣二十五元正。

3. I 便服日」之衣著(各同學必須自律自重，務必遵守) :以端莊樸素為主，不得

配戴任何飾物(包括耳環、頸鍊、手鍊、戒指等)及化妝不得染髮及不可使

用定型水，不得穿著拖鞋成涼鞋等。

「賣物會 J 及「便服日」活動之收主益，將全數撥歸國內山區扶貧基金。是次活動意

義重大，敬請各家長與同學們予以支持。此外，同學亦可透過直接捐款﹒支持國內山

區貧困兒童籌募教育經費。

話:}仟;jfj興興建輝 a IIJ ，IGJ學均可n.軍事是會局會譯局忿JZ一份。

所有參與便服目的款頭或直接指款，將透過智能卡繳費~統I/t取，

同學不用繳交任何現金。

Jl:c 互支

貴家長

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

f吏，且反日回條

言堇屆主

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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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覆者:

本人已知悉有關「賣物會」及「便服日」籌款活動事宜，

口同棚子弟參州更服自」籌款活動，捐助國內山區扶貧基金港幣二十五位。

口願意直接捐助國內山區扶貧基金港幣(一一 )元正。

口不同意敝子弟參加「便服日」籌款活動。
此覆

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

學生姓名:

班別:

家長姓名:

家長簽署;

\11/ /{\ 

日期:二零一入年十一月 日

*所有參與使ßJi目的款項或直接揖款，將透過智能卡繳費系統lJt取，同學不用繳交任何現金。


